
 

 

  稻作申報不實處理方式 
為引導農民誠實申報種稻，避免虛報不實情形，調整申報種稻不實之處理方

式，自 103年起稻作申報不實之耕地面積，無論是否已繳售公糧稻穀，均予停

止次年同一期作辦理保價收購稻穀或轉（契）作、休耕給付之資格。 

 

農民稻作申報不實，農會之處理流程 

 

種稻面積申報不實 

農會以書面通知農戶(依收購公

糧稻穀作業要點附件十五格式) 

農民申覆 

申覆合格 

戶籍所在地農會應辦理事項： 

 扣除當期作實際未種稻或虛報、重複申報之面積，並將

勘查結果輸入系統（稻穀收購系統／稻穀申報處理／稻

作申報審查輸入審查結果）。 

 已變更為固定使用、水（漁）池或長期作物之面積，應

於次期作申報前將系統中農戶耕地資料檔內輸入變更面

積，並至可耕面積中扣除。 

 停止該筆耕地申報不實面積之次年同一期作辦理保價收

購稻穀或轉（契）作、休耕給付之資格。 

 農戶已繳交公糧稻穀：應繳回公糧稻穀價差。（可由以

下方式繳回） 

 由農戶以現金繳回 

 由該農戶次期作起之保價收購稻穀價款或輪作休耕給

付金予以扣抵。 

農會辦理覆勘 

可繳售公糧稻穀 

申覆不合格 

農會編造收購清冊 

送分署核定收購清冊 


